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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及
其子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07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07
年度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于2008年1月30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书编号为：安永大华
业字(2008)第158号)。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现根据贵公司提供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公司（以下统称为“合并范围内
各公司”）2007年度财务会计资料，对该年度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以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作出如下专项说明。如实提供上述事项的全
部情况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是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责任。下列
资料和数据均完全摘自合并范围内各公司的2007年度财务会计资料，除了为出
具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而实施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其实施其他额
外审计程序。 
 

在本专项说明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指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垫付
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
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无偿、直接或间接拆借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
金；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
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是指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前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附属企业”是指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企业，但不含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直接控制
的企业。公司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计提的减值准备或核销的金额，未从期末占
用余额中扣除。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是指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之间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以及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关联自然人及其附属企业”和“其它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之间
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除债务人主体不同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业务内
容与前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同。除“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以外的其他资
金往来作为“经营性资金往来”。 

 
一、 编制基础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第一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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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第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
《2005年年度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五号——对年报准则有关条文的剖析（二）》
（2006年4月修订）第一条及附件一的有关要求编制的。 

 
在编制本专项说明的附表时，我们对其中一些问题采用了如下所示的处理

方法： 
（1） 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之间的非经营性应收、预付款项，虽然在编制贵

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已经予以抵销，但是在编制本专项说明时不
作抵销处理，仍然单独列示于附表的“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部分中。 

（2） 贵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非全资子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按照其余额和发生额全额列入本专项说明附
表；对于采用比例合并方法纳入贵公司合并会计范围的合营企业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则按其原金额乘以合并
比例后列入本专项说明附表。 

（3） 对于合并范围内不同公司与同一方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如果其核算科目和业务内容相同，则将其金额加
总后列示于同一行中；如果核算科目和业务内容不同，则在不同的
行中分别列示。 

（4） 本专项说明中所指的各类关联方的范围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06 年 5 月修订）的有关要求确定，因此可能与已经
经过我们审计的贵公司 200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附注“关联方关系及
其交易”部分中所列示的关联方范围存在差异。 

 
 
二、 截至2007年12月31日，贵公司合并范围内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有关情况 
 
请参见本专项说明附表“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三、 本专项说明的使用 
 

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报送之用。除下段另
有说明者之外，未经我所书面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公开发表或公众查阅，
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三、 本专项说明的使用（续） 
 

贵公司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可以利用本专项说明及其附表中列
示的有关资料编制用于与贵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一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涉及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的信息，但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签署贵公司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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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本专项说明的注册会计师对由贵公司或者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部实施的这一编制过程及其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与贵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一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涉及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信息亦不应标注任何可能导致信息使用者认为这些
内容已经经过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或者审阅，或以其他任
何方式对其提供保证的字样。 
 
 
 
 
附表：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情况汇总表 
 
 
 
 
 
 
 
 
 
 
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袁勇敏 
 
 
 
 
 
 
 中国  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毛玮文 
 
  200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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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07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07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07 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0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07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 

总计       -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07 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07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07 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0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07 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上海市自来
水市北有限

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8,683.38 15,209.22  20,611.41 3,281.19 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市自来
水市南有限

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3,623.08 24,136.68  27,557.90 10,201.86 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浦东威
立雅自来水

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3,682.80 13,510.65  12,255.94 4,937.51 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市城市
排水有限 

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11,612.14 27,972.00  33,111.76 6,472.3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闵水泗
泾自来水厂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464.65 476.63  602.41 338.87 销售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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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单位：万元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07 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07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07 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0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07 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上海闵水九
亭自来水厂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889.35 1,343.21  1,080.04 1,152.52 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闵水新
桥自来水厂 

受同一公司控制 应收账款 382.03 1,769.11  1,114.36 1,036.78 销售 经营性往来 

上海水务资
产经营发展

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 12.68  - 12.68

租赁保
证金 

经营性往来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市自来
水市南有限

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其他应收款 42.71 156.00  193.33 5.38 租赁费 经营性往来 

上海原水房
地产开发经

营公司 
合并报表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95.38   1,395.38 -

项目 
周转金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原水 
工贸公司 

合并报表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29   15.29 -
项目 

周转金
非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市自来
水闵行有限

公司 
合并报表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8,000.00  8,000.00

项目 
周转金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关联自然人 
及其控制的法人       非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40,790.80 92,586.18  97,937.82 35,439.16  - 

 



                                                                                              

 

关于原水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 2005（120）号文精神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依据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安永大华业字（2008）第 158 号《审计报告》的内容，我们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水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情况说明如下： 

报告期，原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对外提供担保事宜。 

 

 

 

独立董事   李扣庆 

             独立董事   潘飞 

                         独立董事   杨建文（李扣庆代） 

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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